
附件
北京市特级教师考核表

（   　　至 　 　学年）

区、县　　　　　   　

单　位　　　　　 　  
姓　名　　　　　   　
北 京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制
填　表　说　明

1.本表各项内容均填写本学年度的情况。

2.本表1至4页由本人填写，由教师所在教研（年级）组、学校审核。其中“成绩和效果”栏本人不填，经考核后由特级教师考核小组填写。
3.本表第1页“专业技术职务”栏指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等级，改革前的区县填写“中学高级”等，改革后的区县填写“高级教师”、“正高级教师”等。
4.本表第1页“现聘教师岗位等级”栏指教师受聘岗位等级。例如某人为中学高级聘在专业技术五级岗位，填写“专业技术五级”。
5.本表第1页“个人总结”栏主要总结一学年来政治思想、教育、教学工作和履行职责的情况。

6.填写内容要具体、真实，手填字迹要端正、清楚，用钢笔填写。
7.本表第5页签名处必须手填，禁止使用签名章。

	姓名
	
	性别
	
	政治

面貌
	
	出生

年月
	

	专业技术职务
	
	现聘教师

岗位等级
	

	评特时间
	
	认定时间
	

	社会

兼职
	

	参加何学术团体、任何职务
	

	奖惩

情况
	

	个　人　总　结

	


组织指导或参加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情况

	起止

日期
	组织指导

或参加
	所任

职务
	教研主要内容
	活动次数
	成绩和效果

	
	
	
	
	校内
	校外
	

	
	
	
	
	
	
	


研究课、示范课、观摩课、讲评课、学术讲座情况

	开课

日期
	开课

类别
	课程内容（年级、科目、章节、课题）
	目的要求
	听课范围人数
	成绩和效果

	
	
	
	
	市
	区县
	校
	

	
	
	
	
	
	
	
	


教 改 工 作 情 况
	起止

日期
	教　改　内　容
	教 改 进 度
	成绩和效果

	
	
	
	


编写教材、撰写论文、经验总结、科研报告和论著等情况
	类型
	题　目

或书名
	何时在何刊物发表或交流
	发表或
交流日期
	本人承担的部分

	
	
	
	
	


指导、培养教师情况

	起止

日期
	指导培养

何校何人
	形式
	内　　容
	成绩和效果

	
	
	
	
	


	考核

小组

评语

及建议

等次
	建议等次：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组长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本人

意见
	　　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区县

教委

意见
	考核等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教委公章：

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未确定

等次或

不参加

考核情

况说明
	签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市教委备案
	经办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教委公章：

　　  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存入本人档案、一份区教委留存、一份报市教委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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